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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发展民营经济的政策建议 

依绍华 

1．提供融资便利，完善融资体系。(1)进一 

步深化商业银行改革，加强国有商业银行对非国 

有经济的金融支持，组建专门的非国有经济信贷 

部门，为民营企业借贷提供信息咨询，完善金融服 

务体系。(2)大力发展地方性民营中小商业银行， 

加快建立和完善中小商业银行的市场准人和退出 

标准、风险管理制度、竞争规则以及监管办法；加 

快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社区银行系统、民 

营投资基金等，解决民营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企 

业融资难问题，将信贷体系划分不同等级，并根据 

不同服务对象确定工作重心，以有效分流国有银 

行信贷压力，更好地满足民营企业发展需要。 

2．落实、调整和完善相关财税、价格政策。 

在落实各级政府给予民营经济的优惠政策的同 

时，制定和完善鼓励、引导民营投资的政策措施。 

如允许国有资本直接以参股或补偿方式投入以 

民营投资为主的项目。民营企业在国家鼓励领 

域的投资，应享受国家与地方制定的有关减免所 

得税等优惠政策。对进入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 

以及公益性事业的民营投资，建立收费补偿机制 

或以补贴方式为民营投资形成稳定的收入预期。 

对于特殊行业或项目，给予民营企业同等税收待 

遇，解除不合理的税费负担，避免双重征税；同时 

规范各种收费行为，坚决取消不合理收费。 

3．进行政策引导，提供产业发展信息。对不 

同发展区域和产业，给予差别政策待遇以及鼓励 

措施以引导企业的投资方向，实施指导性优惠政 

策，促进产业均衡发展，加速欠发达地区的发展， 

鼓励民营资本投向国家大力发展的行业。为避免 

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应建立权威的投资信息网 

络和经常性的投资信息发布制度，做到信息更大 

范围的共享。尽快建立规范的信息引导机制，设 

立权威性的为民营企业投资服务的信息中心等， 

专门从事民营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开发新产品 

以及社会公共协调等配套服务，以确保民间投资 

者找到合适的投资方向和项目。例如，可以为民 

间投资建立项目库，定期向全社会发布项目信息。 

4．放宽国内民间资本的市场准人领域。对 

民营投资实施引导、监管和规制，简化审批程序 

和手续，建立民营投资项 目登记备案制度，降低 

民营投资的市场准入门槛，以激励民间资金的进 

入。对所有企业应一视同仁，允许外商进入的领 

域就要允许民营企业进入，给予民营企业“国民 

待遇”，使民营经济可以与其他企业平等地进入 

各个生产领域，平等地使用生产要素，平等地获 

得市场公平竞争和发展的权利。还要加强对民 

营投资使用土地的规划和管理。此外，应鼓励土 

地资源匮乏地区的民营企业到土地资源相对丰 

富的中西部地区投资。 

5．完善法律制度，更好地保护私有企业财 

产。宪法已将私有财产纳入保护范围，确认了私 

有财产的法律地位，提供了为进一步保护私有财 

产进行立法的基础，但是对私有财产受到保护的 

程度和范围尚未作出清晰界定，因此相关部门应 

继续对民营企业财产保护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尽 

早完善具体法律 和程序，促进 民营企业更快 

发展。 

6．政府相关部门要多为企业服务，促进民 

营企业提高自身素质。帮助民营企业在管理上 

实现质的飞跃，从所有者家族式直接管理向委托 

聘任职业经理人方向转变；从家族独资向合伙、 

社会化混合所有制方向转变。促进民营企业加 

快产业结构调整，从粗放的、传统的产业，向专业 

精尖领域转变；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和资金密集 

型转变。提高企业家素质，使其转变观念，从传 

统的儒家道家思想，向更加开放的中西文化融 

合、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多元文化理念转变，更 

加客观、冷静地面对市场。 

(徐摘自《中国财政)2oo5年第 1期《我国民 

营经济的发展现状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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